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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担保企业的会计核算，真实、完整地提供会计信息

，财政部早在2005年就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担保企

业会计核算办法》，但2006年2月《企业会计准则》发布后，

笔者注意到新准则对担保业务的处理与原《办法》相比已产

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且对担保业务的会计处理缺乏详尽的规

定。因此本文拟从新准则明确规范的“财务担保合同”的角

度切入，谈谈对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以下简称CASNO.22）有关规定的理解，并参照《

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下简

称IASNO.39）的相关规定，探讨担保业务的会计处理要点。 

一、财务担保合同的概念 《企业会计准则》未对财务担保合

同的概念进行明确界定。而IASNO.39对财务担保合同的定义

为：当借款人到期不履行还款义务时，由合同签发人按照约

定向贷款人归还欠款的协议。 二、准则对“财务担保合同”

的基本要求 CASNO.22第二十四条规定：“企业成为金融工

具合同的一方时，应当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因

此，当担保企业与客户签订的担保合同生效时，即可确认一

项属于金融负债的“财务担保合同”。 对“财务担保合同”

的初始确认和后续计量，CASNO.22第五章“金融工具计量”

做了如下规定： CASNO.22第三十条规定：“企业初始确认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第十七条可知，财务担



保合同的公允价值即提供担保的取费。因此，财务担保合同

应按照提供担保的取费进行初始确认。该项规定与IASNO.39

的规定“当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初始确认时，主体应以其公

允价值进行计量”及“若企业与非关联方签订财务担保合同

，其初始确认时的公允价值等于提供担保的取费”别无二致

。 CASNO.22第三十三条规定：“不属于指定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的财务担保合同，⋯

⋯应当在初始确认后按照下列两项金额之中的较高者进行后

续计量：①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确定的

金额；②初始确认金额扣除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

入》的原则确定的累计摊销额后的余额。”参照IASNO.39的

规定：“财务担保合同的签发人应当按照公允价值对合同进

行初始计量，后续计量则按照以下两项金额孰高者确定：①

根据《IASNO.37－准备、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所确定的金

额；②初始金额减去根据《IASNO.18－收入》确认的累计摊

销额。”可以看出，两者规定也基本一致。 三、“财务担保

合同”的会计处理 通过对上述规定的分析，笔者认为新准则

下担保业务的会计核算如下： 1.担保合同生效时 应将依据担

保合同规定向被担保人收取的担保费作为一项金融负债－“

财务担保合同”予以确认，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

“财务担保合同”科目。同时，根据企业对外签订担保文件

所记载金额计入或有负债（开出担保保证）辅助账中。 2.担

保期间内 一方面，应分期摊销并确认担保费收入，按当期应

确认的担保费收入，借记“财务担保合同”科目，贷记“担

保费收入”科目。另一方面，应根据保后监管确定的风险程

度对未到期的财务担保合同进行评估，按以下两项金额中较



高者进行后续计量：（1）按《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

项》确定的金额；（2）初始确认金额扣除按《企业会计准则

第14号－收入》确定的累计摊销额后的余额。即按预计采取

反担保措施可收回的金额借记相关资产，按上述计量方式确

定的金额贷记“财务担保合同”科目，差额借记相关费用。

3.（1）被担保人提前清偿被担保的主债务而解除担保企业的

担保责任 应将与该担保有关的“财务担保合同”金额全部冲

销。按与该担保合同有关的财务担保合同账面余额借记“财

务担保合同”科目，按原计入相关资产和费用的金额贷记相

关资产和费用，差额贷记“担保费收入”科目。同时，在或

有负债（开出担保保证）辅助账中注销该担保事项。 （2）

被担保人未发生违约，如期偿还贷款： 应将与该担保有关的

“财务担保合同”金额全部冲销，并在或有负债（开出担保

保证）辅助账中注销该担保事项。 （3）被担保人发生违约 

若违约发生在担保企业实施代偿之前，应通过对客户信用状

况的跟踪判断，按照前述计量方式调整“财务担保合同”金

额。若被担保人在此期间归还全部或部分贷款，则应将与该

担保有关的“财务担保合同”金额全部或部分冲销。担保企

业履行代偿义务时，应将与该担保有关的“财务担保合同”

金额全部冲销。按与该担保合同有关的财务担保合同账面余

额借记“财务担保合同”科目，按实际支付的代偿金额贷记

“银行存款”，差额部分依次贷记相关资产和费用，并在或

有负债（开出担保保证）辅助账中注销该担保事项。最终按

照反担保措施的履行情况，确定与该项担保业务有关的损失

。 现举例说明如下：担保企业与客户签订担保合同，合同约

定担保企业于2007年8月一次性收取保费收入120万元，担保



金额1000万元，2007年9月合同生效，担保责任期间为一年。 

（1）8月，公司于担保合同生效前收到的被担保人交纳的担

保费，应按实际收取的金额作为预收担保费处理（单位：万

元，下同）： 借：银行存款120 贷：预收担保费120 （2）9月

，担保合同生效，财务担保合同按照其公允价值即提供担保

的取费进行初始确认： 借：预收担保费 120 贷：财务担保合

同120 同时应根据公司对外签订担保文件所记载金额计入或有

负债（开出担保保证）辅助账中。 （3）9-12月，每月末确认

当月的担保费收入（本例假定担保企业采用直线法在担保期

间内确认担保费收入）： 借：财务担保合同 10 贷：担保费收

入10 （4）2007年末，财务担保合同的账面价值为80万元。此

时保后财务监管部门发现客户财务状况严重恶化，很可能到

期无法偿还债务，同时预计通过各项反担保措施能收回的金

额为700万元。此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

确定的金额高于担保收入累计摊销额后的余额，则： 借：应

收代偿款 700 业务及管理费220 贷：财务担保合同920本文来

源:百考试题网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5）合

同期满前每月末确认担保费收入： 借：财务担保合同10 贷：

担保费收入10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来源

：www.100test.com百考试题论坛 同时，应按CAS13号和CAS14

号两项金额中较高者对“财务担保合同”进行后续计量，若

客户经营状况未发生好转，则： 借：业务及管理费10 贷：财

务担保合同10 （6）该担保业务可能出现如下几种情况： ①

被担保人于2008年6月提前清偿债务，担保企业应在或有负债

（开出担保保证）辅助账中注销该担保事项，且将与该担保

有关的“财务担保合同”金额一次性冲销。 借：财务担保合



同-财务担保准备金1000 贷：应收代偿款 700 业务及管理费280

担保费收入 20 ②债务到期时，客户全额还清债务，担保企业

应在或有负债（开出担保保证）辅助账中注销该担保事项，

且将与该担保有关的“财务担保合同”金额一次性冲销。 借

：财务担保合同-财务担保准备金1000 贷：应收代偿款 700 业

务及管理费300 ③债务到期时，客户未能如期偿还债务，被担

保人发生违约至担保企业实施代偿期间，应根据客户的信用

状况调整“财务担保合同”余额。若此期间客户部分偿还债

务500万元。 借：财务担保合同－财务担保准备金 500 贷：应

收代偿款 500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www．Examda

。com)来源：www.examda.com来源：www.100test.com百考试

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www．Examda。com) 担保企业履

行代偿义务时，则应在或有负债（开出担保保证）辅助账中

注销该担保事项，且将与该担保有关的“财务担保合同”金

额一次性冲销，公司代偿500万元时， 借：财务担保合同 500 

贷：银行存款500 若最终通过处理反担保抵押物等措施，实际

收回400万元， 借：银行存款400 贷：应收代偿款 200 业务及

管理费 200百考试题：报关员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